评分标准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分项
	分项分值
	评分细则

	技术部分
(28分)
	设备技术参数响应情况
	28分
	投标人所投设备对技术参数和配置的响应程度进行计分：未响应或负偏离的每项扣2分，扣完28分为止。

	商务部分
（30分）
	售后服务方案
	15分
	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内容（包括质保期、维护保养方案等）、各阶段服务计划完整性、可行性进行综合评比：
15分：售后服务内容（包括质保期、维护保养方案等）、各阶段服务计划完全符合项目实际，操作灵活；
10分：售后服务内容（包括质保期、维护保养方案等）、各阶段服务计划基本符合项目实际，可操作；
5分：售后服务内容（包括质保期、维护保养方案等）、各阶段服务计划部分符合项目实际，有一定操作性；
1分：售后服务内容（包括质保期、维护保养方案等）、各阶段服务计划基本不符合项目实际，操作性。
未提供则不得分。

	
	同类业绩
	15分
	投标人2019年1月1日至今（以签订合同时间为准）已完成同类项目的业绩单项合同进行评分：每个有效合同得5分，最高得分15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相关的合同关键页（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与含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的关键页）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得分。

	经济部分（42分）
	设备报价
	5分
	1.投标报价得分= (评标基准价/评标价)×5%×100
注：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有效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耗材报价
	38分
	1.每人份耗材价值投标报价得分= (每人份耗材价值评标基准价/每人份耗材价值评标价)×42%×100
注：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耗材有效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此处报价统一使用每人份，单位为：元/人。























